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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就油價持續下跌應儘速啟動穩定物價小組調降民生物價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

關查復如下： 

一、由於我國為市場經濟體制，廠商個別商品價格之漲跌係考量市場供需、成本因素及行銷策略後

自行決定，為市場機能運作之結果；目前油價漲跌對民生商品售價之影響尚有限，中長期則

須觀察國際油價是否持續下跌，以及上游原材料價格是否調降。惟為兼顧消費者權益，行政

院「穩定物價小組」進行跨部會協調工作，藉由各部會通力合作，維持物價穩定，相關作法

如下： 

(一)交通部協調大眾運輸票價及計程車業者購油費用補貼。 

(二)行政院農委會監測農產品價格及穩定供需。 

(三)行政院消保處維持合理價格及協調提供平價商品。 

(四)公平會「防治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及法務部「打擊民生犯罪執行小組」加強查緝不

法囤積、聯合哄抬、人為操縱等。 

(五)經濟部定期召開「重要商品及原物料市況監理小組」掌握重要民生商品價格變化，促請

業者配合，共同穩定物價。 

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自民國 103 年以來已召開 20 餘次會議，密切監控重要民生物資

價格變動情勢，積極採取各項產銷調節措施；若有業者聯合調漲相關產品價格，將由公

平會予以嚴懲，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消費者利益。 

二、另為反映交通運輸成本下降，國際航線已依燃油附加費調整機制自 103 年 11 月 12 日起調降；

其他國內航線、公路客運及貨運，交通部已要求業者檢討調降運價，預計可於本（104）年 1

月中旬陸續實施，公路客運業實際降幅可達 2.57%。另交通部已分別先行協調航空公司及國道

客運業者提供優惠措施，以回應民眾期待。 

三、又，為因應國際油價下跌，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汽柴油、桶裝瓦斯及天然氣等均配合持續調

降價格，相關說明如下： 

(一)本年 1 月 2 日，桶裝瓦斯每公斤調降為 23.9 元，較 103 年 7 月高點下跌 26.8%；天然氣

每立方公尺調降為 14.9 元，較 103 年 3 月高點下跌 23.9%。 

(二)本年 1 月 5 日，中油 92、95 及 98 無鉛汽油分別降至每公升 24.3 元、25.8 元及 27.8 元、

超級柴油每公升 22.3 元，各式汽、柴油價格均創下五年半來之新低價位。 

(三)台電將 103 年受惠於國際燃料價格下跌所節省之成本約 94 億元，排除空戶後，回饋給一

般民生（住宅與小商店）用戶，分別為住宅 1,080 萬戶、小商店 93 萬戶，全國合計約有

1,173 萬戶皆能實質獲得回饋，每戶回饋金額為 800 元，電費帳單用戶自本年 1 月 6 日起

可享受電費扣抵。 

（一一九）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我國學界科專計畫應切合產業實務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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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委員就我國學界科專計畫應切合產業實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於民國 90 年推動「學界科專計畫」以來，協助業者以先期技轉或取得技術優先承購權

方式，將技術應用於商品開發，已引導學界研發產出多項專利與技術成果。累計至 103 年 12

月止，技轉收入達 6.2 億元，促進業界投資達 77 億元。如交通大學「以視覺為基礎智慧環境

建構計畫」，授權碟王科技、中興保全、橋鼎資訊等企業；成功大學「新世代節能馬達關鍵

技術計畫」，授權光陽工業、車王電子及台輪精密等；清華大學將「有機光電材料計畫」、

「高效率 OLED 材料元件技術計畫」等內含 16 件專利完成組合，成功移轉昱鐳光電科技，協

助上游業者擴充專利數，強化專利布局，帶動下游大廠如友達、奇美之良率。又該部為落實

產學合作以擴大學界研發成效，在「學界科專計畫」基礎下，轉型推動「產學研價值創造計

畫」，如成功大學研發之「微波生質油轉化科技技術」，已由該校進行技術移轉業界並洽談

量產中，該部亦將主動輔導該校相關申請作業，以創造並深化產學擴散效益。另行政院已於

103 年 11 月 17 日成立「行政院產學連結會報」，建立教育部、經濟部、科技部及勞動部溝通

平臺，期協力解決學用落差與學生實務能力不足問題。 

二、為強化產學連結，並促使研發成果及培育之人才能為產業所用，教育部已推動產學合作相關計

畫，包括「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激勵計畫」、「大專校院產學合

作網絡聯盟計畫」、「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及「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院計

畫」等，除引導大學與產業結合外，並加強培育高階人才，以提升學術研究水準，期擴大與

產業需求結合。該部自 103 年起推動「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即在結合並

引進產業力量及需求，與大學博士學程合作，共同訂定研發主題，促進學用合一並擴展博士

生就業機會。 

（一二○）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改善青年失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13） 

林委員就改善青年失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民國 103 年 1 月至 11 月我國 15-24 歲年齡組青年平均失業率為 12.68%，較上年同期下降 0.49

個百分點；如以單月觀之，15-24 歲年齡組青年 11 月失業率為 12.79%，亦較上年同月下降

0.77 個百分點，顯示青年失業問題已逐漸改善，惟相較整體失業率水準仍有改善空間。 

二、為協助青年就業，行政院已邀集相關部會研商促進青年就業事宜，並由勞動部與經濟部分別整

合各部會就業及創業資源，彙提「促進青年就業方案」（103-105 年）及「青年創業專案」（

103-105 年）。該兩案針對各部會資源之連結、分享、串接，以及建立溝通協調平臺等，均規

劃創新作法，強化跨部會協調機制，俾發揮資源整合綜效，相關重點說明如下： 

(一)「促進青年就業方案」： 

1.強化跨部會合作機制：每 2 個月定期召開跨部會聯繫會議，增進跨部會間溝通協調，


